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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）号 

 

江苏翰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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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隧道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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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2）号 

 

江苏翰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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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桥梁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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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3）号 

 

徐州勇达祥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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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电力

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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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4）号 

 

徐州勇达祥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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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输变

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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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5）号 

 

苏州悦力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标准

要求，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

达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

未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

信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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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建筑

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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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6）号 

 

南通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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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隧道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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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7）号 

 

南通川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


 

 

— 2 — 

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桥梁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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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8）号 

 

南通川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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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隧道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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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9）号 

 

江苏桂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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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古建

筑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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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0）号 

 

江苏港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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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隧道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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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1）号 

 

江苏利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

要求，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

达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

未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

信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


 

 

— 2 — 

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建筑

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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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2）号 

 

盐城欧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

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

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

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

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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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隧道

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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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3）号 

 

盐城塘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

要求，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

达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

未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

信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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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防水

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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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4）号 

 

盐城塘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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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电力

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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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5）号 

 

镇江市亭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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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输变

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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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6）号 

 

江苏慧立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要求，

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

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

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

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

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

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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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建筑

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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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7）号 

 

泰州嘉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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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钢结

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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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8）号 

 

泰州市威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

要求，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

达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

未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

信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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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建筑

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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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19）号 

 

江苏筑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要求，

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

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

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

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

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

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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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消防

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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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20）号 

 

江苏赞之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标准要求，

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

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

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

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

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

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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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建筑

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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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21）号 

 

江苏青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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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电力

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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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22）号 

 

江苏青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

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

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 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

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

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

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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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输变

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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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 

 

 

 

撤回行政许可决定书 

苏建许（建管）回字（2021）年（23）号 

 

江苏欧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 

因你公司不满足特种工程(建筑物纠偏和平移)专业承包不分

等级资质标准要求，本机关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邮政挂号信方

式或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

发布《关于送达〈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〉的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 31

号）的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整改期

满后你公司仍未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本机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

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，向你公司送达了《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》。 

你公司在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要求，

或提出了陈述、申辩，但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。 

依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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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号）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撤回你公司的特种

工程(建筑物纠偏和平移)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 资质。 

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或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2021 年 5 月 24 日 

 

 

 


